

    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辽宁省企业
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：
    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“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，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”的部署要求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围绕“2211”产业体系建设，以满足市场创新需求为导向，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为重点，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抓手，组织编制2026年度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，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，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有力支撑。现将有关申报要求通知如下。
    一、申报范围
    企业申报的项目应符合工信部最新《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》相关要求，立足自主研制或产学研合作，研发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、产权明晰、质量可靠的新产品新技术，主要包括：    
    （一）重点新产品开发项目。企业自主创新研发，促进产品替代和升级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。
    （二）关键产业技术研发项目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，能够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，对行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技术。    
    （三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。国家建设项目和重大技改工程所需的重大装备类产品。
（四）产品质量提升技术攻关项目。提升产品质量水平的技术研发，提高产品可靠性、改进工艺、完善检测手段并推进采用先进标准等。
（五）重点领域中试验证项目。聚焦新材料、高端装备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，面向产品试制和批量生产，或新产品研发和持续迭代开展的中试项目。    
（六）未来产业培育项目。开辟未来制造、未来信息、未来材料、未来能源、未来空间、未来健康等未来产业新赛道，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的前沿项目。
二、申报要求
1.重点推荐我省优势产业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绿色制造、智能制造、服务型制造等领域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项目列入本年度计划。
2.企业申报项目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以上，且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项目应从2026年开始实施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本年度内完成。
3.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企业创新能力和项目技术水平，坚持“优中选优”原则，同一企业在同一申报方向申报的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3项。
三、申报程序
    1.企业申报。企业填写《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，文字要求简明扼要，专业技术用语准确，项目内容、主要技术指标等相关数据真实。企业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后提供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2.各市初审。各市认真组织2026年度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申报工作，对企业申报项目进行初审，逐项逐条核对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3.分类汇总。填报《2026年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每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。其中，有下拉选项的按菜单选填、项目内容及主要技术指标分段分别表述清楚、产学研合作单位依次列出、预计新增经济效益中“产量单位”填写完整、研发起止日期格式为2026.XX-2026.XX、涉密项目及内容不可填报。
  四、申报时间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于2026年3月30日前将正式推荐文件、《2026年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汇总表》及企业申报材料（扫描件、Word文档）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处。
联 系 人：陈道鹏     
联系电话：024-86892497
邮    箱：ljmw1006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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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1.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申请书
2.2026年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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